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2026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专升本招生简章

（院校代码：13657）

一、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2026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专升本招生专业目录（院校代码：13657）

专业组号 考查科目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 住宿费 办学地点 前置专业要求

15

016 法学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不设前置专业要求

0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19 市场营销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20 行政管理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21 英语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22 汉语言文学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23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24 运动康复 综合考查 31800 4000 肇庆校区

025 播音与主持艺术 综合考查 34800 4000 肇庆校区

026 美术学 综合考查 34800 4000 肇庆校区

027 视觉传达设计 综合考查 34800 4000 肇庆校区

028 音乐学 综合考查 39800 4000 肇庆校区

注：招生专业及计划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为准

二、综合考查

（一）考查方式：我校综合考查方式为线上面试。

（二）考查时间：2026年 4月 11日，具体面试安排在报名结束后另行通知。

（三）考查平台：“腾讯会议”APP。学校将统计考生填报的专业意向，创建面试会议室，具

体分组名单和会议号请考生留意学校通知。

（四）面试要求：需提前准备本人身份证，以便在面试前向摄像头展示；

穿着得体，建议在独立、安静、明亮的室内环境中参加面试。

（五）面试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和问答环节，考生可准备个人特长或奖项进行展示。

（六）报 考 费：40元。考生用手机微信或支付宝扫以下二维码，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后交费。

报考我校退役士兵综合考查的同学，应在 4月 2日前交纳报考费 40元。缴费

后可查看支付记录，请勿重复交费。



三、综合考查注意事项

考生须在 3月 28日前加入我校退役大学生士兵综合考查 QQ群（群号为 658975783），关注

综合考查事宜。

四、招生对象及报名方法

已报名广东省 2026年普通专升本考试并获得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的考生，须在 3月 20日-3月

22日期间登录报名系统选择填报拟参加综合考查的院校专业组（我校的考查科目名称为“综合考查

01”，通用于报考我校所有招生专业）。

（一）招生对象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从广东省应征入伍且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1.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应征入伍退役的人员；

2.普通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完成高职（专科）学业的人员。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非应届毕业在校生（含保留学籍的学生）；

2.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普通专升本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3.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4.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三）报名办法

1.预报名时间。预报名分两个时段进行，第一时段（2026年 1月 12日 09:00至 19日 18:00）

仅为 2026年 1月之前退役的大学生士兵报名，本时段不受理 2026年春季退役的大学生士兵报名。

第二时段（2026年 3月 10日 09:00至 12日 18:00）仅为 2026年春季退役的大学生士兵报名，

本时段不受理其他时间退役的大学生士兵报名。

在相应预报名时段，考生须登录“广东省 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下称报名系统）

（http://www.eeagd.edu.cn/ptzsbks）预报名，获得预报名号。考生提交报名资料后，省招生办网上完

成学籍学历初审。考生须登录报名系统查看初审结果，初审结果为“通过”或“待验证”的考生可

参加资格复审。初审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可重新补充相关材料提交审核或以普通考生身份报考

普通专升本（不免试、不单列计划，下同），每位考生最多可以重新提交审核 3次，并须在相应时

段报名截止日期前完成。网上报名截止后，省招生办不再接受补报名申请。

2.预报名方式。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方式与普通专升本其他考生一致，详细请查看《关于印发

< 广东省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工作规定> 的通知》（粤招办普〔2025〕51号）（下称

《工作规定》）。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须将以下资料扫描或拍照上传至报名系统（须确保资料真实、

完整、清晰），供报名审核：

（1）户口本（首页、本人姓名页）；

（2）身份证正反面；

（3）退出现役证；



（4）专科毕业证；已取得专科毕业证，但报名系统学历验证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还须上

传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教育部电子注册备案表；

（5）考生须依据《广东省 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体格检查表》的规定，自行前往二级甲

等（含）以上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进行体检，填报志愿开始前将体检结果上传至报名系统中（体

检表有效期：2026年 1月 1日至填报志愿第一天）；

（6）服兵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退役士兵考生，须按规定上传本人的立

功登记表及立功证书，否则不予受理。

3.退役士兵资格及立功材料审核。报名结束后，省招生办将初审通过的考生名单及立功材料分

送省征兵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核；审核通过的考生由省招生办公示后（公示期十天），获得退

役大学生士兵报名资格，并派发正式考生号；审核不通过的考生取消报名资格。

部分还未取得退出现役证的 2026年春季退役的大学生士兵，可先凭介绍信、退役证明等部队出

具的相关材料到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接收，再凭介绍信或退役证明等相关材料及时参加第二

时段报名。在录取前取得退出现役证的，需及时上传报名系统；录取后取得退出现役证的，需在入

学后交录取院校核验。

（四）注意事项

1.第一时段报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还可以普通考生身份同时报考我省 2026年普通专升本。在退

役大学生士兵录取阶段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的普通专升本投档录取。

由于第二时段报名时，我省 2026年普通专升本报名已经结束，参加第二时段报名的退役大学生

士兵不能兼报普通专升本。

2.从 2022年起，对享受免文化课考试政策被录取后未报到、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退役大学生士

兵，不再享受免试专升本政策。

3.对弄虚作假获得报名资格的，一经发现，取消报名资格；对违规录取及其他不符合录取资格

的考生坚决取消录取资格或入学资格。

五、录取原则

我校退役大学生士兵批次根据广东省招办相关规定按 1:1比例进行投档，不统一划定最低投档

分数线。我校在投出考生的专业组，按照“专业优先”原则进行择优录取。

六、在校学习期间的管理

（一）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我校在新生入学时要对新生专科学历等报名资料进行复核，复

核未通过的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并按规定取消入学资格。学生入学学籍注册后三个月内，我校

对学生人员身份、前置学历条件、身心健康情况等入学资格情况进行复查，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学

籍。

（二）新生入学后的体检复检工作，我校按照有关规定组织进行。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

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的通知》（教学〔2003〕

3号）、《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

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及教育部《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

具体判定标准的函》（教学司函〔2010〕22号）要求执行，复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三）普通专升本录取的考生秋季入学，全日制脱产学习。我校对普通专升本学生采取独立编

班或插班就读，并按普通高等教育学生相关管理办法管理。普通专升本学生毕业时，其毕业证书上

标注“在本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和颁发毕业证实际时间

填写。

七、毕业与就业

普通专升本学生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获得相应学分，德、智、体考核合格，符合相

应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达到我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本科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我校学位管

理规定的，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普通专升本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办法，与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相同。

八、招生办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朱村大道东 432号

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丰乐路 20号

电话：020-82856989，0758-2610666

官网：www.gzasc.edu.cn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202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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